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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49795.SZ                                                                       债券简称：22 龙城 01 

债券代码：149796.SZ                                                                       债券简称：22 龙城 02 

债券代码：133251.SZ                                                                       债券简称：22 龙城 05 

债券代码：133252.SZ                                                                       债券简称：22 龙城 0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大投资的 
 

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

22龙城01，债券代码：149795.SZ）、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债券简称：22龙城02，债券

代码：149796.SZ）、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债券简称：22龙城05，债券代码：

133251.SZ）和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债券简称：22龙城06，债券代码：133252.SZ）的

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

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2021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相关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债券代码 149795.SZ 149796.SZ 

债券简称 22龙城01 22龙城02 

债券名称 

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二） 

期限 3年期 5年期 

起息日 2022-01-26 2022-01-26 

到期日 2025-01-26 2027-01-26 

债券余额（亿元）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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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面利率（%） 2.96 3.50 

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债券代码 133251.SZ 133252.SZ 

债券简称 22龙城05 22龙城06 

债券名称 

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品种一） 

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品种二） 

期限 3年期 5年期 

起息日 2022-05-26 2022-05-26 

到期日 2025-05-26 2027-05-26 

债券余额（亿元） 10 5 

票面利率（%） 3.20  3.84 

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重大事项基本情况 

根据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2023年4月26日

披露的《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大投资的公告》，具体事项情况

如下： 

“（一）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甲方”“龙投集团”）指定山西太忻一

体化经济区龙投电子产业有限公司（简称“丙方”）、深圳惠科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乙方”）指定深圳惠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丁方”），共同出资在太忻一体化经济

区太原区设立项目公司太原惠科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公司），作为新材料项目一

期建设运营主体，并于2022年12月21日签署《太原惠科新材料项目投资合作及项目

公司合资协议》。 

太原惠科新材料项目总投资约90亿元，项目公司注册金额70亿元，丙方认缴出

资额63亿元，持股比例90%；丁方认缴出资额7亿元，持股比例10%。丙方出资按照

时间顺序最先投入项目公司的7亿元出资为股权投资款，之后56亿元出资为丁方负有

回购义务的投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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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其依据。 

根据协议约定，拟成立项目公司太原惠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根据《一致行动人

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因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无法对项目公司

经营产生控制或重大影响，未将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或共同投资方情况 

1、乙方 

名称：深圳惠科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工业二路1号惠科工业园厂房2栋418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龙大路与德政路交汇处惠科工业园厂房

一栋714、720 

法定代表人：王智勇 

注册资本：2,120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王智勇持有该公司74.00%股权，系其第一大股东、实

际控制人。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经营另行申报）；物业管理；

房屋租赁业务；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企

业管理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物业管理信息咨询。许可经营项目是：提供机

动车停放服务（经营范围涉及资质许可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发行人关系：共同投资方非龙投集团关联方或与龙投集团受同一方控制及重

大影响。 

2、丙方 

名称：山西太忻一体化经济区龙投电子产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王家峰南街龙投大厦13层 

主要办公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王家峰南街龙投大厦13层 

法定代表人：罗少华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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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太原市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该公

司100%股权。太原市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是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太原市财政局。 

主要业务：一般项目：园区管理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

房租赁；机械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与发行人关系：系龙投集团100%控股子公司。 

3、丁方 

名称：深圳惠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深圳惠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工业二路1号惠科工业园厂房2栋419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

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建明 

注册资本：3,729.1666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为云南惠红科技有限公司（直接持股比例

为67.03%），深圳惠科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云南惠红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该公司

67.03%股权。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智勇。 

主要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新材料技术研发；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

售；特种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

电子专用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经营项目是：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常用有色金属冶炼；五金产品制造；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发行人关系：共同投资方非龙投集团关联方或与龙投集团受同一方控制及重

大影响。 

财务情况：该公司截至2022年末/2022年度合并口径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情况如

下：资产总额为216,904.24万元，资产净额为53,588.09万元，营业收入为106,212.97

万元，净利润为6,958.10万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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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投集团以自筹资金作为出资标的，未使用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四）投资对象情况 

新设公司名称：太原惠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70亿元人民币 

出资方式：货币 

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 

项目公司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董事每届任期为三年，

总经理为项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设监事会，设3名监事，职工监事1名；监事任期

三年，连派可以连任；设总经理1名，财务负责人1名。 

投资人的出资比例：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70亿元人民币，丙方认缴出资额63亿

元，持股比例90%；丁方认缴出资额7亿元，持股比例10%。丙方出资按照时间顺序

最先投入项目公司的7亿元出资为股权投资款，之后56亿元出资为丁方负有回购义务

的投资款。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合同主体 

甲方：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惠科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山西太忻一体化经济区龙投电子产业有限公司 

丁方：深圳惠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2、各方权利义务 

项目公司股东均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a)参加或委托代理人参加股东会； 

(b)按丙丁双方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行使表决权； 

(c)依照法律、法规及项目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或质押其对项目公司的出资； 

(d)有权查阅、复制项目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

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可以要求查阅项目公司会计账簿； 

(e)项目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权份额参加项目公司剩余财产的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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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法律、法规和章程赋予的其他权利。 

项目公司股东承担如下义务： 

(a)遵守本协议以及章程的相关规定，执行股东会决议； 

(b)依其所认购的出资额和出资方式缴纳出资； 

(c)项目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 

(d)以出资额为限，对项目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不得滥用股东权利、项目公司法

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项目公司和其他人员利益； 

(e)法律、法规和项目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3、合作内容 

甲乙丙丁经充分协商，就共同推进实施“新材料项目”投资合作及合资成立项目

公司等事宜，达成合作协议，其中项目分三期建设，计划总投资约90亿元，其中一

期占地面积约400亩（二期、三期预留400亩），拟建设高性能电子铜箔等新材料生

产基地。各方将根据新材料一期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情况适时推进二期、三期项目。 

4、支付方式、支付期限及交付时间安排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70亿元人民币，货币出资，丙方认缴出资额63亿元，丁方

认缴出资额7亿元，丙方出资按照时间顺序最先投入项目公司的7亿元出资为股权投

资款，之后56亿元出资为丁方负有回购义务的投资款。 

双方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三期出资，丁方须在每次出资前提供详细的项目投资

用款计划。 

5、合同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违约责任 

该协议已经四方内部决策机构批准、已上报所属的相关审批部门并已获得批准。

协议自四方法定代表人签名或授权代表签名并盖章后生效。 

任何一方违反该协议的，应当赔偿对方的实际损失包括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 

（六）相关决策情况 

股东太原市财政局于2022年12月19日作出决定，同意龙投集团签署《太原惠科

新材料项目投资合作及项目公司合资协议》。 

（七）重大投资进展 

项目公司于2022年12月21日完成设立登记，截至目前，龙投集团已实缴投资款

13.5亿元，项目公司合计实收投资款15亿元。” 

三、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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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本次对于太原惠科新材料项目的投资将扩充发行人产业投资业务板块。

发行人子公司对项目公司太原惠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认缴出资金额为63亿元，

截至目前已实缴投资款13.5亿元，占发行人截至2022年末总资产、净资产的比重分别

为1.25%、3.89%。发行人无法对项目公司经营产生控制或重大影响，未将其纳入合

并报表。本次重大投资预计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中信证券作为“22龙城01”、“22龙城02”、“22龙城05”和“22龙城06”的债

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

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相关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的有关规定

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各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四、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寇志博、方晓翼、郭若昆 

联系电话：010-60837524 

（以下无正文） 




